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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研究部 2024年 10月 31日

看好

事件

10月 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
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增量替代，稳步扩大存量
替代，稳妥推动可再生能源有序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大力推动新技
术攻关试点，加快培育可再生能源替代的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
指导意见对替代行动提出阶段性目标：到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消
费量达到 11亿吨标煤以上，“十五五”各领域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
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203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 15
亿吨标煤以上。

加快交通运输和可再生能源融合互动

在交通运输领域，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快交通运输和可再生能源融合
互动。其中，在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方面，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
发展电动乘用车，稳步推进公交车电动化替代，探索推广应用新能
源中重型货车。有序推广车用绿色清洁液体燃料试点应用；在铁路
公路建设方面，指导意见要求建设可再生能源交通廊道。鼓励在具
备条件的高速公路休息区、铁路车站、汽车客运站、机场和港口推
进光储充放多功能综合一体站建设。积极探索发展电气化公路，加
大铁路电气化改造力度；在船舶、航空领域，指导意见要求，要推
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鼓励绿色电动智能船舶试点应用。推动可持
续航空燃料应用，开展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试点运行。支持有条件
的地区开展生物柴油、生物航煤、生物天然气、绿色氢氨醇等在船
舶、航空领域的试点运行。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

在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背景下，指导意见
提出，要加快发展电动乘用车，并稳步推进公交车的电动化替代，
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当前，我国新能源车企在成本控制和
技术进展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但同时面临内外部压力：国内市场方
面，根据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前三季度汽车行业整体利
润为 3360亿元，同比下降 1.2%；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4.6%，已明
显低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 6.1%的平均水平。其中，9月汽车行业
整体利润仅为同比下降 28.5%，已连续第 5个月同比下降。国内行
业内卷和高度竞争下，车企盈利能力收到冲击；海外方面，欧盟委
员会于 10月 29日发布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结果，认定
中国产电动汽车受益于不公平的补贴。从 10月 30日起对从中国进
口的电动汽车加征为期五年的正式反补贴关税。对此前接受了欧委
会抽样调查的上汽集团、吉利汽车和比亚迪最终加征关税税率分别
为 35.3%、18.8%和 17%，对其他未被抽样但配合调查的企业，欧
盟加征税率最终统一为 20.7%，不配合调查企业最终面临加征税率
为 35.3%。在指导意见的推动下，叠加“两新”政策的稳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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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在社会服
务领域的应用将逐步扩大，对新能源车企盈利水平形成支撑。

新能源船舶替代潜力大

新能源船舶可替代燃料包括绿色甲醇、LNG、氨、氢、锂电等。目
前全球船舶仍然以传统燃料为主，新能源船舶替代潜力大。根据交
通运输部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 6 月，我国已建、在建国内航行
LNG动力船舶已达 600余艘，纯电池动力船舶 440余艘，氢燃料电
池、甲醇和氨燃料动力船舶正处于加速试点应用阶段。7 月，国家发
改委出台《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
措施》，有望加速内河、沿海船舶设备更新，同时对新能源船舶补
贴增多。为推动新一轮老旧营运船舶更新换代，8月，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实
施细则》的通知。当前我国船舶更新周期或至，国内更新政策对更
新为新能源船舶补贴 1500-2000元/吨。此次指导意见在加强岸电使
用和绿色电动智能船舶试点应用等方面进行部署，将加速电动船舶
渗透，降低新能源船舶营运成本，提高经济性。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随着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以及以旧换新、
报废更新等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和电动船泊渗透率有望加速上行。
此次指导意见的发布，将进一步扩大新能源在交通运输领域各环节
的应用，利好新能源产业链，建议关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
动力系统、推进系统等板块增长机会。

风险提示

1、相关政策推进不及预期；2、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3、消费需求
不及预期；4、技术推进不及预期等。



行业研究

未经授权引用或转发须承担法律责任及一切后果，并请务必阅读文后的免责声明 2

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行业评级

强烈推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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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
预期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
以上

推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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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淡
预期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
以上

卖出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
指数跌幅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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